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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以來，中央研究院前院長翁啟惠
與浩鼎公司之間的利益關係，以及相關的技術移
轉與利益衝突或迴避問題，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
雖然各方輿論在他卸任中研院院長之後暫告平息，
但是對於中研院及翁前院長的學術聲譽的的傷害
卻難以回復，而且問題的真正核心—學術機構從
事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的利益衝突爭議—目前似
乎仍然還是沒有獲得制度面的解決。令人擔憂︰
這一個整體學術界、甚至整體國家政策都必須面
對的問題，會不會又回到原點，變成追究翁前院
長個人責任的單一新聞事件而已。

但是這當然不只是單一新聞事件也不是台灣
學術機構才特別會面臨的議題。過去三十年來，
國際上關於學術機構產學合作的利益衝突議題，
相關的討論文獻與政策研究的數量十分驚人。例
如早在 1980 年代，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 Derek 
Bok 便以專書中的多個章節討論大學與產業界之
間的關係，以及學術研究成果提供產業利用可能
面臨的倫理與社會爭議 1。當時美國國會剛通過

「拜杜法」(The Bayh-Dole Act of 1980)，針對聯
邦政府經費資助的研究計畫，明文規定大學等學
術機構可就其所屬人員的研發成果自行取得專利，
專利權不需要歸屬於出資的聯邦政府，藉此提供
經濟誘因給學術機構來進一步與產業界合作，設
法將聯邦贊助的研發成果予以商業化。「拜杜法」
生效後，學術機構透過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將學
術研發成果商業化的案例大幅激增，到了2000年，
美國各大學透過專利技術移轉所取得的授權金已
經超過一年十億美金 2。一般認為拜杜法的實施的
確對促進美國科技產業及經濟發展帶來明顯助益，
因此在全球化與國際競爭的架構下，類似的產學
合作模式被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與大學予以積極
仿效 3。在各國政府的高教與學術預算補助日益不
敷大學等學術機構所需的情況下，這種透過產學
合作來取得來自業界的研究經費、或是透過技術
移轉來商業化學術研究成果以增加收入的模式，
也受到越來越多學術機構的高度重視與依賴。近
年來尤以生物醫學領域最為興盛。

然而另一方面，這樣的模式也遭到來自學術
界自身及社會大眾的許多批評與質疑，因為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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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大學等學術機構的運作及生態，影響了部份
學術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態度，引發許多「利
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 問題 4 。所謂「利益
衝突」是指機構或研究者個人原本應履行的職責、
任務或專業判斷，容易受到自身的利益考量的影
響的情形。但是相關問題不僅只是個案或具體行
為的利益衝突爭議，而是已經根本深刻衝擊過往
歷史及理論上對於「科學知識」、「大學／學術
機構」以及「科學家／大學教授」的認知與理解。
在學術機構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盛行之前，長久以
來，科學研究及大學等學術機構是被期待具有清
楚的公共性與非營私性的。例如 Robert K. Merton
在 1940 年代提出關於「科學」應該具備的精神與
規範，有四項要求：(1) 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
關於真理的主張，必須要是非關個人的，要排除
研究者自身種族、國籍、宗教等特殊主義的考量；
(2) 共同主義 (communism)：科學的發現應該屬
於整體社群而共同合作，而非個人私藏；(3) 無偏
私 (disinterestedness)：科學家為了科學進展做研
究，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考量而偏誤，必須讓自己
的工作接受科學同儕的審查檢視；(4) 有系統的懷
疑 (organized skepticism)：科學家必須依照證據經
驗與邏輯的標準做研究，不能預下定論 5 。長久以
來這些要求已經形成科學社群的規範，成為社會
制度。但是十分顯然，大學等學術機構一旦開始
強調其研究成果商業化及產學合作，甚至大學自
己設立公司或投資新創公司，則學術機構的科學
研究就會有諸多與這些科學傳統抵觸或嚴重矛盾
的地方。例如：現代大學的技術移轉是以積極主
張其所屬研究者的研發專利等智慧財產權為前提，
而這些智慧財產權 ( 尤其是專利 ) 具有強烈的排他
性與非共享性，這不符合「共同主義」的要求。
又例如：拜杜法模式推行的目的就是要讓科學技
術得以商業營利，並將利益回饋到學術機構及研

究者個人身上，藉此形成「誘因」來鼓勵學術機
構及其研究者更加積極研發與推動更多產學合作，
這樣子的設計可能與「無偏私」的要求有所抵觸。

貳、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經
濟脈絡下的產學合作與技
術移轉

雖然大學等學術機構從事產學合作與技術移
轉會遭遇上述的批評與質疑，但是無論如何，現
今即使是提出批評質疑的論者也難以否認：世界
各國多數大學都日益重視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
這已經是一個明顯的趨勢與普遍的事實，在許多
國家並且是以國家政策來要求大學發揮其促進科
技產業發展與經濟成長的「任務」。因此有學者
於 1998 年提出：歷史上的大學角色任務，已經
開始其「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發生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大學從原本的「教學」之外，
更加入了「研究」的任務，而現在「第二次革
命」則是針對大學再增加「促進產業經濟發展」
的任務 6。到了 2000 年，更有論者認為：大學
等學術機構運作的典範目前已經轉移，在全球化
競爭的知識經濟與創新經濟之下，大學作為知識
的生產者，越來越被國家賦予參與經濟發展的角
色，它的任務包括知識的資本化 (capitalization 
of knowledge) 而不只是知識的傳遞，新的典範
是企業性的學術 (the entrepreneurial academic 
paradigm)7 。

有論者認為這種「大學／學術機構的典範已
經轉移」的說法可能言過其實，例如 STS 學者
Juha Tuunainen 便以芬蘭大學發展的例子強烈
質疑這種說法，他指出只要有清楚的部門區隔與
界限劃分，大學原本的任務並不會因為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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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產學合作政策績效
導向的問題︰忽略社會爭議
風險與外國管理政策經驗

的推行而受到影響 8。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國的
大學及學術機構都在政府鼓勵 ( 甚至要求 ) 之下，
積極推動研發成果專利、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
這已是不爭的事實。藉由產學合作或產官學合作
來推動科技與經濟發展的計畫，也獲得聯合國、
OECD、世界銀行及歐盟等國際組織的採納與推
行 9。全球化競爭之下，每年並有國際機構針對
世界各大學相關成果做「全球大學排名」，而且
這樣的排名已成為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大學互相
競逐時的重要業績與對外宣傳項目 10 。就連我國
的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每年公布「台灣專利百大
排名」時，也不忘特別將「台灣大專院校」作為
一個類別，公布國內各大學的排名順序 11 。事實
上就我國政府的官方政策而言，早在 1999 年便
已制定「科學技術基本法」，其第六條參考美國
拜杜法模式允許學術機構自行擁有政府經費補助
之研發成果與其智慧財產權，無須歸屬於國家。
政府並開始鼓勵非技職體系的學術型／研究型大
學加強推廣產學合作與申請專利。2008 年起，
教育部、國科會、經濟部、農委會等相關部會並
共同推動「加值產學 ( 研 ) 合作連結創新」計畫，
明訂三項倍增目標：推動「高教部門研發經費來
自企業比例倍增」、「高教部門開創智財收入倍
增」、及「高教部門孕育新創企業家數倍增」12 。

雖然如前所述，在全球化科技與知識競爭
的脈絡之下，產學合作日益重要，但是十分遺
憾，我國政府從一開始引進外國的產學合作模式
時，就只引進了「半套」—欠缺「利益衝突」管
理規範而只求產學合作「績效」的那半套。美國

在拜杜法通過後不久，各大學、州政府、聯邦政
府就陸續開始建置相關的利益衝突管理規範，以
回應各界對於大學等學術機構的公共任務與客觀
知識追求角色可能因為產學關係而受損的批評，
希望調和公益與私益，維持科學研究的誠正性
(integrity) 與客觀正確性 (objectivity)，以及尋
求獲得社會的繼續支持與信賴。尤其在一些生醫
研究的爭議性案例或被媒體稱為醜聞的事件發生
後，聯邦政府將相關法規與管理標準制定得更為
明確，許多大學也陸續設立「利益衝突審查委員
會」(conflict of interest committee) 來加強內部
的自我檢視 13,14。雖然這些以「自我申報揭露」
(self-disclosure) 與「機構自律審查」為主要手
段的管理規範是否能有效達到維護大學的誠正
性、研究的客觀性及維持社會信賴的目的，並不
是毫無疑問 15，但是我國政府在一開始引進美國
拜杜法模式與推廣產學合作時，卻似乎完全忽略
外國法制作為配套措施的利益衝突管理規範。若
是借用學者周桂田所提出的觀點：這很有可能是
在國際競爭壓力以及經濟績效掛帥的思維下，為
了讓身為後進國家的台灣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的科
技發展，因此科技官僚選擇性地忽略或不重視這
些可能對學術誠信及大學公信力等社會制度與價
值造成傷害的利益衝突問題，就像是過往許多為
了發展高科技或工業而先忽略環保污染等風險的
政策一樣。如此的政策造成了遲滯型的科技風險
社會，甚至因為其遲滯去面對風險而造成了更嚴
重的風險，形成了「雙重的風險社會」——除了
其他國家原本從事類似研究就要面對的風險與衝
擊外，還會因為這樣子的系統性落差與遲滯，讓
問題在台灣衍生出更大的風險與衝擊 16 。

這樣子遲滯面對風險與衝擊，卻繼續一味推
動學術機構產學合作的結果，終於在 2010 年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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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了「中研院生醫所所長陳垣崇事件」，對於中
研院及生醫研究者的學術聲譽，以及生醫研究的
產學合作推展造成了重大傷害 17。我國政府也在
這個事件之後才緊急修正「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六條，針對政府出資補助之科技研究所獲得之智
慧財產權及成果，關於其歸屬及運用，授權行政
院就「( 利益衝突 ) 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露」
之事項予以訂定。該法於 2011 年修正通過時，
許多媒體都以「陳垣崇條款」稱之，時任中研院
院長的翁啟惠亦公開表示：該次修法的確是因為
陳垣崇事件 18。但是這次修法並沒有達成亡羊補
牢的目的，因為條文中僅是模糊地概括授權行政
院訂定規範，而行政院接下來修正發布的「政府
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竟然又
再往下概括授權各大學及學術機構自訂管理規
定，可是卻沒有提供任何管理標準給各大學或學
術機構，結果許多學校機構在不知標準何在也不
明瞭利益衝突的管理目的與原理的情況下，訂定
出含混不明或內容矛盾的條文辦法，而且也沒有
真的落實執行，於是到了 2016 年再次爆發更大
的爭議與傷害，也就是「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與浩
鼎事件」。這次事件發生之後，許多政府官員及
科技界人士仍然重複當年 2010 年陳垣崇事件時
的觀點，有類似「規定太嚴則國外人才難以回流
台灣」、「法令管太多將無法與外國競爭」的公
開發言，似乎也可以佐證前述為了與先進國家競
爭而遲滯去治理倫理社會衝擊的想法存在 19。

肆、問題關鍵︰對於學術機
構的社會信任 /公眾信賴

實上許多論者都指出：在生物醫學領域產學合
作的利益衝突議題中，如何維持社會信任 / 公
眾信賴經常是一個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探討
議題 20,21。而這裡所談的信任，是指對於研究機
構及科學研究者整體的制度信任 (institutional 
trust)，而非對於某個研究者個人能力操守或熟
悉度的個人信任 (personal trust)22 。關於這個問
題，早在翁啟惠浩鼎事件發生之前多年，中研院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於 2011 年針對臺灣民眾進行
大規模社會意向調查時便已發現：對於研究者藉
由政府出資的研究來獲取個人的商業利益，有過
半數民眾表示疑慮；且高達近六成的民眾不同意
「政府出資的研究應允許研究者自己開設或投資
藥廠，來生產行銷最後研發出來的藥物」。此外，
當調查到民眾對於醫學研究結果的信賴程度時，
倘若研究人員會從其研究結果獲得商業利益，超
過半數民眾傾向於不相信其研究結論，充分顯示
民眾對於研究者個人的利益衝突的疑慮。又假設
醫學研究人員本身就是他所研究的藥物的藥廠的
老闆或大股東，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民眾會因此不
願參加該醫學研究，而且有高達八成以上的民眾
認為該醫學研究的結論有可能受到研究人員身為
藥廠老闆或股東的影響 23。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論者早在翁啟惠浩鼎
事件爆發之前多年，就強烈警示國內生醫界及
政府高層要儘速建立完善的產學合作利益衝突
管理制度，以取信於社會大眾，否則即使求得
了短期的技術移轉績效，卻可能賠上了長期的
科學公信力，破壞了公眾原本信賴的大學 / 學
術機構的社會制度，並使產學合作的發展難以
持久 24。但十分遺憾，這樣的呼籲並沒有受到
政府部門重視，中研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研
究發現似乎也沒有獲得該院高層注意，後來仍

從翁啟惠浩鼎事件社會爭議與媒體輿論延
燒，我們也可以看到社會信任／公眾信賴 (public 
trust) 在產學合作利益衝突議題中的關鍵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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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於利益衝突問題的正
確理解與未來政策研析方
向︰代結論

然發生對該院、對翁前院長、對台灣生醫發展
都非常不幸的浩鼎事件。

多年來，國內許多論者經常把「產學合作利
益衝突」的問題跟「公職人員貪瀆或利益輸送」
的問題混為一談，並不瞭解無論是公立或是私立
大學 / 學術機構，都同樣基於維護科學研究的公
共性與誠正性以及學術機構公信力等目的，必須
去藉由利益衝突的管理來調和公益與私益之間的
平衡。國內許多積極推動產學合作與大學技術移
轉的政府官員及學術機構主管，經常舉美國史丹
福大學、哈佛大學等學校技術移轉成功的案例，
來做為我國大學仿效的標竿，但似乎卻沒有理
解：這些美國大學都是「私立」大學，它們一樣
針對產學合作利益衝突訂定清楚的利益衝突管理
規則，換言之，利益衝突規範管理的目的與研究
者是否為公職人員、技轉機構是否為公立機構其
實並無必然關係。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我國「科
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規定：無論是公立或是私
立大學 / 學術機構，只要是政府補助或出資所進
行的研究之成果 ( 例如科技部計畫成果 )，其技
術移轉等運用就必須符合一定的公益性與公平
性。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例如輔仁大學、淡江
大學等私立學校，目前也都依法訂定了技術移轉
利益衝突管理相關辦法。

事到如今，大學 / 學術機構日益重視產學合
作與研發成果商業化的國際趨勢似乎已經難以回
頭，在這個現實的國際與國內脈絡下，本文建議
吾人未來應該基於底下三個前提做進一步的研析

探討：(1) 學術研發成果走出實驗室與學校，發
展成應用產品 ( 特別是醫藥產品 ) 的確可能有重
要價值；(2) 現今社會若要求每個學術機構 / 科
學研究者都能夠不重視經濟誘因，不讓經濟誘因
成為鼓勵更多研發的手段之一，似乎並不實際；
(3) 大學 / 學術機構長久以來的公共性、誠正性
以及公信力 / 社會信任，是重要的社會制度，必
須努力維持並儘可能降低前面兩點所造成的衝
擊。在承認上述三個前提的情況下，我們的核心
關切應該在於：是否有利益衝突管理制度足以調
和這三點的內在矛盾，設法平衡公益與私益、經
濟誘因與學術誠正、商業營利性與社會公信力？

即使已歷經 2010 年中研院陳垣崇事件、
2016 年中研院翁啟惠浩鼎事件兩次重大產學合
作利益衝突爭議，但是國內至今沒有針對我國
「科學技術基本法」與其子法，以及各大學／機
構相關辦法內容和實務經驗做大規模的實證調查
檢視，並據之提出具體的檢討建議。也還沒有充
分針對美國及歐洲日本的利益衝突法令與其大學
機構早已行之多年的相關管理制度，做完整的跨
國分析比較與實際執行經驗上的借鏡。這些政策
研究上的闕漏，都亟待政府相關部門與專家學者
儘速探討研析，本文作者目前也正在執行科技部
委託之研究計畫從事此一議題的大規模法規實
證調查與比較法研究。此外，國立台灣大學自
從 2016 年中旬起，參考外國大學作法，積極強
化該校「技轉利益迴避審查委員會」的功能，不
但增加校外委員參與以提升其審查之獨立性，而
且增加開會頻率，實質審查該校學研人員每一件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案的利益揭露表，甚至進一
步要求廠商方也必須配合做揭露，藉以預防社會
爭議發生的風險並維持該校的學術公信力。這樣
的運作模式與實質審查經驗，或許可供政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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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及國內其他學研機構未來參考 25,26。吾人深
深希望：類似翁啟惠浩鼎事件這樣子對於學術機
構、研究人員、廠商、社會信任都造成重大斲傷
的悲劇，可以透過「制度」來儘可能避免，一方
面設法藉由「制度」來保護研究人員，另一方面
同時保護大學 / 學術機構繼續維持一定的公共性
與公信力。


